杜振豪：家庭關係與同住是兩個概念──與張達明再議家暴條例
(明報)　2009年1月14日

在短短數月間，修訂家庭暴力條例的爭議愈演愈烈，但教人遺憾的是，爭議的焦點竟然不是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保障家暴受害人，而是如何界定家庭關係的問題。極力反對將同性同居者納入家暴條例的黃成智和梁美芬議員，究竟是希望只改一字，還是要因應概念的轉變而大幅度修改條文，抑或堅持另立一條新例，目前為止似乎仍未十分清楚。在此情况下，張達明教授較有條理的文章 (〈《家庭暴力條例》修訂的出路〉，《明報》，2009年 1月9 日)，無疑令我們對反對聲音的意見更清楚，值得我們細細咀嚼。

張教授在文中提出了一連串疑問，表示政府未有就「同性同居關係」下普遍認可的定義，甚至還提問「是否只限於有親密性行為的同性同居伴侶？若兩同性戀者只選擇共同居住及親密擁抱而不進行肛交或其他侵入性的性行為，是否又算在內？」由專於法律的張教授提出這些疑問難免令人感到錯愕。

「同性同居關係」不需「性關係」作界定

張教授沒有理由不知道，《家庭暴力條例》中由1986年已存在的「男女同居關係」，不必然需要以「性關係」作為界定原則。如果「男女同居關係」不需要，為什麼還要問「同性同居關係」是否需要？難道僅僅因為是「同性」而非「男女」，便需要格外嚴格的界定？很多反對同性戀人士，往往一想到同性戀者，便立刻想到同性戀性行為，然後立刻想到肛交。筆者只擔心同性戀者在張教授的眼中會不會只是一些有不正常情慾的怪獸，所以令張教授難以想像有愛無性的同性同居關係，因而影響了其專業判斷。


其次，張教授認為條例第2 節的條文「本條例適用於男女同居關係，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如加上「同性同居關係」，很易被公眾理解為政府承認同性同居關係猶如婚姻，這種推論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按照大部分反對聲音的思路，此條文的修訂會令公眾誤會政府承認同性婚姻。那麼，為什麼這20多年來，卻無人誤會「男女同居者」有權申請公屋、綜援，又無人誤會「男女同居者」一旦分居，可以如離婚一樣向對方要求贍養費及平分資產？事實上，「猶如」不過是as it applies to的意思，此條文的解釋範圍亦僅限於家暴條例。加上，政府已不斷強調是次修訂「僅為針對家庭暴力的個別和獨特情况而提出，政府不承認同性關係的清晰政策維持不變」。張教授熟讀法律，難道仍如黃梁兩位議員一般，擔心此條文的小小修訂會延伸至《婚姻條例》？

家庭關係不必然是婚姻的延伸

最後，張教授建議將保障範圍擴闊至所有同住人士，可能出現的不合理問題則交由法庭酌情處理，可以避免爭拗又成其保障之效，何樂而不為。筆者認為，如果範圍愈闊愈好這種說法正確，何不將保障範圍擴闊至任何人士？反正若有不合理之處，也可交由法庭酌情處理。張教授指「同住仍是決定條例保障範圍的主要元素」，其實這只不過是因為張教授始終堅持狹窄的「家庭關係」定義，即只是指直系及延展親屬。如果此說正確，自1986年開始便包括了「男女同居關係」的《家庭暴力條例》，豈非20多年來都是一場誤會，早應該另立《同住暴力條例》來處理「男女同居關係」？那麼為何《家庭暴力條例》20多年來無人質疑？很明顯，家庭關係不必然是婚姻的延伸，而「男女同居關係」早已被社會理解為其中一種家庭關係形式。異性同居伴侶作為家庭關係形式相安無事，同性同居伴侶作為家庭關係形式便大呼小叫，這不叫歧視叫什麼呢？

這個社會上總有些人視同性戀者如洪水猛獸，彷彿只要同性戀一旦與「家庭」扯上關係，傳統家庭價值便會分崩離析。其關注程度之熱烈，動員能力之厲害，差點令人以為同性戀的「破壞力」足以與以色列轟炸加沙造成的家破人亡相比。婚姻和家庭是兩個概念，家庭關係和同住也是兩個概念，如果我們能寬容一點看待不同的家庭關係形式，香港社會一定會更美好和諧。
